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水务〕第3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陈刚

	违法事实
	陈刚于2025年6月1日、2日未取得采砂许可擅自在青衣江乐山市市中区绿心街道张徐坝村段河道管理范围内（高铁桥下上游约50米处）开采砂石165立方米。其中40立方米砂石已运回开采点位用于河道生态修复，余下125立方米砂石已使用。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九十一条

	处罚内容
	没收违法所得1875元;罚款人民币200000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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